
 

   
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政 府 向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戶 口 注 入 款 項  
 
 
目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有 關 政 府 透 過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

局 (下稱 “積金局 ”)向合資格人士的強制性公積金 (下稱 “強積金 ”)戶
口注入 6,000 元的計劃的進度及落實有關注款安排的情況。  
 
背景  
 
2 .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簡稱“財委會” )於今年 2 月 20 日的會

議 上 ， 批 准 撥 款 以 落 實 注 款 計 劃 。 下 列 人 士 如 總 月 入 不 超 過

10,000 元均符合資格獲得注款－  
 

( a ) 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是強積金供款帳戶的持有人；  
 
(b) 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是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的成

員；  
 
(c ) 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是職業退休界定利益計劃的成

員；以及  
 
(d)  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持有強積金保留帳戶 (但並沒有

強積金供款帳戶 )的人士，而其最後一次向強積金供

款帳戶供款，是在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08 年 2 月

28 日期間，或曾在該段期間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。  
 

3 .  積 金 局 用 以 評 核 合 資 格 個 案 的 方 法 ， 載 列 於 政 府 當 局 向 財

委會提交的資料文件。有關資料現複載於附件，方便議員參考。  
 
 
最 新 進 展  
 
4 .  在 撥 款 申 請 獲 批 准 後 ， 積 金 局 立 即 展 開 注 款 程 序 。 截 至

2009 年 3 月 30 日為止，在約 140 萬 4 千名合資格人士當中，超過

130 萬名 (93%)已獲得注款並獲發注款通知書。積金局預期會在 4
月底前完成所有注款程序。  
 
 
 

附件  

CB(1)1177/08-09(05)



 

   

特 別 個 案 及 處 理 機 制  
 
5 .  截至 2009 年 3 月 30 日為止，積金局發現共有約 2,300 名非

合 資 格 人 士 獲 得 注 款 。 積 金 局 的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這 些 個 案 出 現 的

主 要 原 因 ， 是 由 於 受 託 人 和 僱 主 的 數 據 庫 原 用 以 儲 存 僱 員 收 入 和

其 他 個 人 資 料 ， 目 的 是 為 記 錄 強 積 金 計 劃 和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的 供 款

情 況 ， 而 這 原 有 的 數 據 庫 並 未 預 計 需 要 使 用 其 中 個 別 月 份 的 收 入

資 料 以 核 實 個 別 人 士 是 否 符 合 注 款 資 格 ， 因 此 在 整 合 有 關 已 存 資

料 ， 以 提 交 積 金 局 作 注 款 計 劃 的 資 格 評 估 時 ， 可 能 會 出 現 誤 差 的

情況。例如在 2,300 個個案當中，有涉及受託人把雙週薪酬當作

月 薪 資 料 交 予 積 金 局 ， 而 導 致 一 些 本 應 不 符 合 注 款 資 格 的 人 士 亦

獲得注款。  
 
 
6 .  積 金 局 已 安 排 人 員 到 各 受 託 人 機 構 ， 就 他 們 處 理 資 料 的 程

序 進 行 審 核 ， 重 點 會 審 視 在 整 合 已 存 資 料 ， 並 將 其 轉 化 為 注 款 計

劃 所 需 的 格 式 時 會 否 出 錯 。 積 金 局 會 同 時 就 所 有 有 關 戶 口 作 出 抽

查 以 確 定 資 料 獲 得 適 當 處 理 。 若 發 現 有 任 何 問 題 ， 積 金 局 會 立 即

跟進及作出修正。  
 
 
7 .  考 慮 到 今 次 注 款 計 劃 所 需 處 理 的 資 料 數 量 龐 大 ， 共 涉 及 超

過 700 萬個戶口，並基於第 5 段所述的原因而可能出現的誤差情

況 ， 經 修 訂 的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已 賦 權 積 金 局 ， 就 那 些

不 應 獲 得 注 款 的 戶 口 ， 指 示 有 關 受 託 人 從 其 戶 口 取 回 款 項 。 積 金

局 會 根 據 既 定 程 序 ， 首 先 以 書 面 通 知 有 關 人 士 將 會 撤 回 注 款 。 該

人 士 可 向 積 金 局 提 出 覆 核 資 格 的 要 求 ， 亦 可 就 積 金 局 的 覆 核 結 果

提 出 上 訴 。 如 覆 核 或 上 訴 結 果 證 實 該 人 士 不 符 合 注 款 資 格 ， 積 金

局會根據有關法例條文從有關戶口取回款項。  
 

 

8.  就 市 民 提 出 覆 核 資 格 的 要 求 ， 積 金 局 已 設 立 機 制 處 理 。 如

有 上 訴 ， 會 由 一 個 獨 立 的 上 訴 委 員 會 處 理 ， 上 訴 委 員 會 由 強 積 金

計 劃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包 括 積 金 局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。

有關覆核和上訴機制的資料已詳列於今年 1 月提交予立法會財經

事務委員會的資料文件 (見立法會 CB(1)627/08-09(1)號文件 )。  
 
 
9 .  截至 2009 年 3 月 30 日為止，積金局共收到約 340 個要求

覆核資格的個案，其中約 110 個個案的查詢者懷疑自己不符合注

款資格但卻收到注款通知，而其餘約 230 個個案的查詢者則認為

自 己 應 符 合 資 格 但 還 未 收 到 注 款 通 知 。 積 金 局 正 跟 進 調 查 這 些 個

案 。 若 證 實 有 關 人 士 應 符 合 注 款 資 格 ， 積 金 局 會 注 款 予 該 人 士 的

強 積 金 戶 口 ； 而 就 那 些 已 獲 注 款 的 個 案 ， 如 證 實 有 關 人 士 不 應 獲

得注款，積金局會按第 7 及第 8 段所述的程序和機制處理，取回

款項。  



 

   

 

 

查 詢 熱 線  

 

10.  如 市 民 對 注 款 安 排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應 與 積 金 局 聯 絡 (注 款 熱

線： 2926 6000)。積金局會就個別個案進行跟進調查，並採取適當

行動。  
 
 
 
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 



附件  
 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審核注款計劃資格的方法  
 
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下稱「積金局」 )會根據以下準則以審核
主體文件第 2段所述人士是否合資格獲得注款－  
 

( a )  如有關人士自其最近期入息的月份起計連續 3 個月內的最低
月入記錄 (即最近期入息及在緊接有關月份之前兩個月份的月
入記錄 )不超過 10 ,000 元，他會符合注款資格；  

 
(b)  「最近期入息」指有關人士在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08 年 2 月

29 日這段期間有月入記錄的月份當中最近期的月入記錄；  
 
( c )  如有關人士在這連續 3 個月內並非全期就業，積金局會以當中

有月入記錄的月份的資料用作審核有關人士是否符合注款資

格
註
；  

 
( d )  就持有多於 1 個強積金／職業退休計劃戶口的人士而言，該人

士在各個月份的月入會合併計算；如該 3 個月中的最低總月入
不超過 10 ,000 元，該人士會符合注款資格；以及  

 
( e )  至於強積金行業計劃下的臨時僱員，即建造業及飲食業的工

人，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斷續，積金局會根據他們在 2007 年
3 月 1 日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期間的每月平均入息評定他們的
月入。如有關臨時僱員的平均總月入不超過 10 ,000 元，他們
會符合注款資格。  

 
2. 如遇以下特殊情況，積金局會按照下述準則處理－  
 

( a )  2008 年 2 月 29 日後更改就業或身故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下例可闡釋這情況：僱員在 2007年 12月及之前受僱，月入 9,000元。他在 2008年 2月開始履

任新職，月入 11,000元，但他在 2008年 1月並無受僱。他在 3個月份內只有兩個月份有

月入記錄，而其中以 2007年 12月的入息為最低，亦不超過 10,000元。因此，他合資格

獲得注款。  



任何人士如符合資格獲得注款，但其入息或職業在 2008 年 2 月
29 日後有所更改，或在當日後離開就業市場或身故，他仍會保
持合資格獲得注款。  
 

( b )  在 2008 年 2 月 2 9 日或之前已入職但在當日仍未獲僱主為其登
記參加強積金計劃  

 
如僱員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或之前已入職並符合其他注款資
格，但僱主未有為其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，有關僱員可通知積

金局有關個案，以便積金局盡快採取跟進行動。當僱員完成補

辦登記手續並開立強積金戶口，有關的僱員將可獲得注款。積

金局呼籲有關僱員盡早通知積金局相關個案。  
 

( c )  在 2008 年 2 月入職但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後才完成開立強積金
供款戶口  

 
根據現行法例規定，如果僱員持續就業，其僱主須於其入職後 60
日內為僱員完成登記參加強積金手續，因此如果該僱員在 2008年 2
月入職，他可能在 2008年 2月 29日當天並未有開設強積金供款戶
口。這類個案中的僱員如符合入息資格，而其強積金登記手續隨

後辦妥，他將可獲得注款。 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
